
 

健行科技大學進四技輔系科目學分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115 學年度修讀學生適用】 

              區分 

 

院系別  

接受選讀 

輔系系別 
指定必修科目(學分)／小計學分數 專業選修科目(學分)／小計學分數 

完成輔系至 

少應修學分

/合計 

學生選修輔系應修科目不得包括其主系應修習之

相同科目在內。如遇此情況的配套方式 

民
生
與
設
計
學
院 

餐旅管理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餐旅安全與衛生管理 (2/2) 2 餐旅管理系開設之專業課程。  18 20  

國際企業  

經營系  
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國企系所開設之專業課程。  20 20  

應用外語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

應用外語系所開設之專業必、選

修課程。  
20 20  

室內設計與

管理系  
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室設系所開設之專業課程。  20 20  

數位多媒體

設計系  
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

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所開設之

專業課程。  
20 20  

商
管
學
院 

財務金融系

投資理財組  
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

財務金融系開設之專業必、選修

課程。  
20 20  

資訊管理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

資訊管理系開設之必、選修課

程。 
20 20  

行銷與流通

管理系 `  
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

行銷系所開設之專業必修或專

業選修課程。  
20 20 

學生在主系修習之課程若與本系專業必、選修課

程名稱相同，不得計入輔系應修學分內，學生應

另外選修本系其他專業必、選修課程。 

企業管理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

企業管理系所開設之專業必、選

修課程。  
20 20 

輔系科目若為其原系之專業必修或專業選修者，

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得由系主任指定本系相

關課程代替。 

工業管理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

工業管理系所開設之必、選修課

程。 
20 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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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區分 

 

院系別  

接受選讀 

輔系系別 
指定必修科目(學分)／小計學分數 專業選修科目(學分)／小計學分數 

完成輔系至 

少應修學分

/合計 

學生選修輔系應修科目不得包括其主系應修習之

相同科目在內。如遇此情況的配套方式 

工
程
學
院 

土木工程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
平面測量與實習 (4/4) 
工程力學 (4/4) 
土木材料與試驗 (4/4) 
結構學 (4/4) 
鋼筋混凝土 (4/4) 
大地工程 (4/4) 
非破壞性檢測與實習 (4/4) 
施工學 (2/2) 
營建管理 (2/2) 
環境工程(2/2) 
工程測量與實習 (4/4) 
土木工程概論 (2/2) 

至 
少 
選 
修 
12 
學 
分 

 
 

土木工程系所開設之選修課程。  

至 
少 
選 
修 
8 
學 
分 

20 

若同課程但學分數高者，則以高學分數計算之。 

例如所修之靜力學學分數為 3 學分，累計學分數

時以 3 學分計。 

機械工程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機械系所開設之專業課程。  20 20  

車輛工程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
汽車引擎檢修實習(4/4) 
汽車先進底盤檢修實習(4/4) 
汽車電系檢修與診斷實習(4/4) 
汽車綜合故障排除實習(4/4) 
電動車檢修實習(4/4) 

任 
選 
12 
學 
分 
 

車輛工程系所開設之專業選修課

程。  

任 
選 
8 
學 
分 

 

20  

電
資
學
院 

電機工程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
電路學(4/4) 

電子學(4/4) 

控制系統(4/4) 

12 電機工程系所開設之選修課程。  8 20 
必須另選經系主任及課程委員會同意之其它電機

系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抵免。 

資訊工程系  
全校 

各學系 
無 0 

資工系所開設之專業必、選修課

程。  
20 20 

輔系科目若為其原系之專業必修或專業選修者，

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得以本系其他專業必、

選修課程代替。 

附 

 

註 

一、表列輔系必修科目，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者，不予承認為輔系科目；輔系學分應在原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。 

二、「指定必修科目學分」與「專業選修科目學分」，合計已達「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」者，始予承認輔系資格。 

三、本表未盡詳細事宜，依各系規定辦理。 


